


附件5
申报中国音协会员提供材料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须清晰显示持证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等重要信息。
二、职称证复印件
需提供音乐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证的复印件。复印件应清晰显示持证人姓名、专业、职称级别、发证机关等重要信息，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章，无人事章的单位可加盖单位大章，红章复印无效。
三、职务证明
以下情况需由所在单位或所属团体会员出具职务证明，并加盖公章生效。具体包括：在地市级以上文艺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者；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音乐家协会担任副秘书长以上或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业务部门任副处级以上职务者；在地市级音乐家协会担任主席、副主席职务者；在县级音乐家协会担任主席职务者；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专业学会担任秘书长及以上职务者；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团体会员下属专业委员会担任主任、副主任职务者。
符合“在社会音乐教育领域工作多年，具有七年以上音乐专业学习经历，或具有中级以上音乐或音乐教育专业职称，或具有五年及以上音乐表演（音乐理论或音乐教育）工作经历，有较为突出的贡献”条件的社会音乐教育人员，应附有推荐单位推荐函。
四、获奖证书复印件
获奖证书复印件应清晰显示获奖人姓名、奖项信息、主办单位、发证日期等信息，并根据奖项级别按照国家级、省部级的顺序整理、装订。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人事章，无人事章的单位可加盖单位大章，红章复印无效。
五、课题研究复印件
课题研究复印件应能体现项目的级别、时间、申请人的角色（负责人/参与者）、是否已结项等重要信息，无需全套复印。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人事章，无人事章的单位可加盖单位大章，红章复印无效。
六、文字著述情况复印件
文字著述情况复印件，需提供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的复印件，无需全套复印。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人事章，无人事章的单位可加盖单位大章，红章复印无效。
七、其他有助于申请入会的材料
其他确实有助于申请入会、与音乐专业相关的材料也可一并附上，但应精炼、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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